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审批

一、事项名称

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审批。

二、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三、办理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09]385号）、《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青岛市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青银发[2016]195号）。

四、受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支行作为初审行负责申请材料的受理，未设中国人民银行支行的区市，由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负责申请材料的受理。
五、基本流程

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初审行）受理与初步审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审批行）进行审批。

六、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目录。

（二）青岛市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

（三）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现有经营规模及网点分布，财务状况，内部管理情况（包括内部管理概述、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情况、代理国库业务开展情况），信息系统情况（包括信息系统安全以及与国库、财政联网情况等），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实施方案（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系统支持、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操作规程、保障措施及服务承诺等）。

（四）《金融许可证》（副本）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五）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财务报表。（分支机构如无上述报表需提供书面说明）

（六）金融监管部门、审计部门（指审计署或财政部派出机构）做出的最新监管报告、审计报告等。（分支机构如无上述报表需提供书面说明）

（七）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资金支付结算方面案件发生及查处情况说明。

（八）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七、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或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经审批行行长或者主管副行长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同时将延长期限理由告知申请人。

八、资格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正式发文公布。

九、表格下载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青岛市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青银发[2016]195号）。

十、咨询渠道

0532-80896931、0532-80896927。

十一、责任追究

行政相对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十二、办公地址和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青岛市延安三路208号。工作日8：30--11：30、13：00--17：00。

附件1
青岛市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种类：     
	机构
名称
	 
	法定

代表人
	 
	电 话
	 

	地址及

邮  编
	 

	管理行业务主管部门
	 
	部门负责人
	 
	电 话
	 

	
	
	业务联系人
	 
	电 话
	 

	拟承办业务部门
	 
	部门负责人
	 
	电 话
	 

	
	
	业务联系人
	 
	电 话
	 

	对公业务网点数
	 
	从业人员数量
	 

	存款总额
	
	贷款总额
	

	人民币存贷比
	
	资本充足率
	

	利息回收率
	
	不良贷款率
	

	我行自愿参加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组织的青岛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工作，并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公章）：

                                   


说明：表内所有数字均为申请人上一年度数字。其中：申请人如为单一网点，对公业务网点数填1；申请人如为青岛管理行或管辖其他网点，对公业务网点数填实际数量。上述指标如无法填列，需提供书面说明。
常见错误：

存在漏填、错填相关信息等现象。

未按照申请材料要求加盖相关印章或人员签章。

